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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审议缔约国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8条
提交的报告
缔约国的初次报告
阿尔及利亚[footnoteRef:1]* [1: 	* 	关于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交的初次报告，见CEDAW/C/DZA/1。] 

增编
对《北京行动纲要》执行情况的评价
	一般性资料
	截至1998年1月1日，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妇女人口为14 445 000人，在估计为29 724 000的总人口中占49.4%。
	每年出生的婴儿比率是100名女婴对105名男婴，妇女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为69岁。
	在妇女人口中，有51.31%居住在城市地区，她们有以下一些特点：
	－ 结婚年龄推迟到26岁；
	－ 结婚率下降5.49%；
	－ 已婚妇女与单身妇女的就业比率已变为34％对51％；
	－ 56.9%的育龄妇女(15/49岁)参与计划生育；
	－ 76%的产妇在分娩时寻求助产；
－ 每个妇女育婴人数已降为3.68名。
	然而，尽管已有显著成果表明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限制仍占优势。必须尽更大的努力，以减少对妇女身心健全的损害。
1.	女童和妇女的教育和扫盲
	1976年4月16日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了普及教育、免费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原则，自此以来，当局继续表明在此领域的意愿。
	除此行动以外，还采取了一些相辅相成的措施，以有利于尤其是贫穷地区的女童入学，在这些地区所存在的与现代化和向外部世界开放相悖的精神状态继续阻碍女童接受教育。有必要将其中一些措施列举如下：
	(a)	建立学生食堂和寄宿学校，以期达到双重目的，即帮助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家庭使其女儿留在学校和克服学校离家较远的障碍，而这是家长为让其女儿退学常常提到的一个理由；
	(b)	在支援教育的框架内，拨出资金和财政援助经费，用于采购学校设备和其他必要的物资，以坚持正规教育；
	(c)	建立由多学科小组组成的医疗单位，负责诊断可能妨碍儿童学习进展的疾病和其他缺乏症；
	(d)	免费提供课本，以便在必须由家长作出选择时，不会将学习费用作为中断其女儿学业的一个借口；
	(e)	鼓励开展联合运动，促进已过在校年龄的青年女子和希望参加扫盲中心的妇女扫除文盲，以此补充1964年设立的全国扫盲办公室领导的扫盲斗争。
	对女童的教育和妇女扫盲进行的质量方面的评估可以下列统计资料说明：
	(a)	将四分之一的国家预算拨给教育部门，该部门是阿尔及利亚政府雇佣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
	(b)	共有小学15 200所，接纳学生4 674 947名，其中女生为2 164 300名，约占46.29％；
	(c)	设立中学3 200所，可容学生1 762 761名，其中45.6％是女生；
	(d)	共有公立学校1 200所，可容学生855 481名，其中52.54％是女生；
	(e)	教育部门编制中的女性高达45％，其中多数在中学工作；
	(f)	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1 875个扫盲中心和48个扫盲局，接受妇女49 000名，其年龄从15至60岁不等；
	(g)	通过扫盲，尤其是在计划生育领域展开宣传。
	女童的入学率接近90％，但是，在农村地区，一旦女童满了10/13岁，在校的人数就会持续减少。
	同时也在努力减少文盲率。
2.	保持健康
	自世界会议以来，在此范围内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重振全国人口委员会，其优秀的组成和自1996年以来采取的部门间行动，在计划生育方面产生重大成果。
	采取的主要措施旨在加强妇幼保健。主要通过自由选择开业医生使参与的人数增加，从而对生殖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目前估计接近于千分之三点六八。
	直到目前为止，社会联系在取得成果方面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共行政和联合运动方面所有参与者的贡献都有决定性作用。
	卫生部门的编制与国家教育部门的编制一样，也是女性占多数。过去三年里，医疗专业仍然是妇女的天下，因为她们占据51.1％的职位。更为振奋的是，已有更多的妇女在医疗专业的等级中担任负责职务。
	关于助产士，她们在医务工作者中约占40％，由此说明，她们尤其是在生殖健康领域提供指导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此方面还必须指出，最近在1998年4月，当局对人工流产所作的决定使遭到恐怖主义性虐待的妇女受害者今后有可能为保持身心平衡和避免将来有可能抛弃婴儿而堕胎。此项决定终止了沿用至今的惯例，根据此项惯例，只有为治疗目的堕胎才能被承认和正式得到许可。
	关于相应的措施，已通过一项命令，以合理化手段，使妇女更好地享有卫生服务和遵守免费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和早期诊断疾病的原则。
	为此，在加强机构相互联系的框架内，贫穷妇女和无收入妇女的某些慢性病可得到免费药品，也可免费实行计划生育。
3.	与贫穷和不平等作斗争
	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特别是由于某些传统作法总是让男童享有优惠待遇，妇女因贫穷现象和经济上的附属地位而最易受到伤害。
	当局意识到有必要对此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于1994年设立了一个命名为社会网络的机构，向最贫穷的家庭提供财政援助。
	为此，1998年共计拨出134亿第纳尔，帮助处境不利的人(即将近100万人)。提倡的作法是通过设立不需要明确资格的工作职位，与边际化作斗争。
	还同时开展共同发展项目，重点是强调妇女在防止贫穷地区扩大的斗争中的贡献。
	消除贫穷的斗争包括执行各项次级行动方案，其重点是消除社会祸害、使人们认识到儿童不接种疫苗的危险性和好逸恶劳很可能导致误入歧途。
	该机构还通过小额贷款的形式，向因为社会和文化原因不能工作的就业适龄妇女提供援助，使她们获得工作手段和提供家庭需要。
	在此方面已达到双重目的，因为有关妇女为保持传授某些专业的技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因多种原因，这些专业如同手工业一样，工作节奏正在减缓。
	由于采用了灵活方法，避免伤害到人口中有抵触心理的少数人的敏感性，因此，已部分实现了社会保障和贫穷妇女的参与。
4.	国家机制
	在建立国家机制的特定范围内和继北京各项建议之后，已将政府负责民族团结和家庭事务的国务秘书提升为政府部长级代表，继而又提升为拥有全权的部长。该部因此而成为一个协调中心，以协调在提高妇女地位和促进家庭领域所作的各项努力。
	作为这方面的补充措施，1996年4月举办了一次妇女问题讲习班，并设立了一个负责对各项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和加以实施的全国委员会，其组成融合了各种政见和参与进程的所有方面。
	在已有的所有机制中，也包括设立一个全国人口委员会，和一个负责维护和促进家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内有很多妇女代表。
	将法定权限授予这两个机构，预示在有利于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形成了一股真正的动力。
	此外，为了支持此项行动，还设立了教育和青年最高理事会，理事会中妇女代表的参与有助于满足青年女子的合法愿望。
	最后，设想在近期内设立妇女全国理事会和全国儿童观察中心。
5.	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平等
	在任何时候，男女之间的法律平等始终得到维护。有关劳工方面的立法和规章文件通过某些有利于妇女的具体规定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事实上取得具体的就业职位方面，并没有达到平等。
	当女青年进入职业培训领域时，某些传统上由男人占有的部门，例如建筑业，就自动开放;这样，就大大地有助于扩大提供就业的位置，并使女性活动的比例上升(上升10%，其中53%曾在中学学习)。
	妇女创收活动的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尽管在城市失业率高达41.5%，在农村地区达34.1%。
5.1.	家庭劳动为一部分妇女在家庭就业提供了机会。
	妇女在这个部门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该部门被认为是非正式的，因为其规律具有特殊性，不论是在运作方面、或者是在占有人数方面均如此。
	为了弥补这种情况，政府在1998年发布了两项规章制度，以管理家庭劳动和部分时间劳动，这两种劳动首先涉及作为经济活动者的妇女。
	这些规章的好处是涉及社会保障，使在家中劳动的妇女可以向社会保障体制交费，并享受退休制度。

5.2.	从工作部门来考察就业，便可以看出两个主要特点。
	行政和服务部门仍然是向妇女提供最多就业职位的部门。举例来说，42.48%的妇女是教育部门的公务员。
	还有与田间劳动以及与手工业相联系的一些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农村妇女保证了家庭的粮食安全，并且取得供销售的剩余物资，以解决家庭的其它财政需求。
	将妇女吸收到发展的进程中也是最近几年的具体表现，其途径是通过普及工作，若干女青年在其中得到了培训。经批准的发展项目涉及农务活动，作为村镇发展的部分，现有300女青年从中得到就业机会，被雇用于中型和小型企业(果树、纺织机、扫盲工作、牛奶生产、改良牛的品种…)。这些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得到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粮农组织的财政支助。
	总之，非正式部门对于求职的妇女来说是一个宝库，是在发展进程中应予加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财富。
6.	在决策过程中的平等
	妇女不能参加决策进程或被排斥，常常被归咎于歧视性的习惯做法。但同样应该指出:最近几年妇女自己很少作出政治承诺就加剧了这种情况。
	这种局面正在得到纠正，这是由于许多妇女参与公共生活而导致认识提高:
	(a)	两名妇女现在占有部一级的职务:民族团结部和家庭及文化部;
	(b)	9位妇女从1998年1月起成为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一位妇女是社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而另一位妇女是外事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
	(c)	13位妇女被选出，成为全国人民议会的成员，这是政治多元化的一部分;
	(d)	10多名妇女在中央政府占有主要的司局长职务;
	(e)	90多位妇女加强了中央政府高级的职务(副司长、办公厅主任、参赞、办公厅专员);
	(f)	在村镇和区一级人民议会有137名妇女当选，她们因此参与了城镇日常事务的管理;
	(g)	许多妇女成为联合运动、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和科学活动中的骨干。
7.	对女童的保护
	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以保证女童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能入学，办法是分发财政和物资援助(奖学金、食堂、寄宿学校、交通…);除此以外，还进行了宣传活动，说明入学和扫盲的积极效果。
	政府同样致力于设计和传播实用新闻手册，以宣传儿童权利，这是按照有关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进行的;该公约已在1992年12月被阿尔及利亚批准，同时也符合阿尔及利亚立法所宣布的原则。
	在家庭法典方面，对女童同样给予重视。在这方面，采纳了一些修正案，即使这些修正案既涉及男童、也涉及女童，它们对女童的未来会产生肯定的影响，这是指:
	(a)	使看管Hadana幼儿园的人能够在成年以前一直有地方居住；
	(b)	已离婚的妇女通过退伙可以领取伙食费；
	(c)	承认姓名常有重叠，以避免发现真正的谱系时产生冲击；
	(d)	通过在遗传学领域科学进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确定血统关系，这就减缓了首先使女儿童受到打击的脆弱性，而男童由于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文化的原因，常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8.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使用暴力并不是阿尔及利亚社会所固有的现象，这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传统习惯做法的原因。
	对妇女的社会暴力正在不断地下降，这是由于人们精神状态、媒体所起的作用、学校、以及家庭内部的沟通等原因造成的。
	同样，在这方面应该指出1996年阿尔及利亚批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所产生的作用。
	虽然采取了若干并不影响公约实质规定的保留，这一加入表明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对妇女表示的完全关注，正如事实上妇女无争议的解放所已表明的那样。
	另一方面，值得与之斗争的现象，却是恐怖主义行动造成的暴力，妇女在这方面仍然是武装集团主要攻击的对象。
	形势是特别令人忧虑的，1998年有好几位妇女被绑架，并遭到强奸，以致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减缓这类妇女所受的身心痛苦。因此，决定作为治疗理由所采取的措施，允许这些妇女流产。
	同时，开办了好几处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心理管理的中心，这一措施加强了对暴力进行斗争的各种行动手段。
	此外，在对家庭法典进行的各项修正案当中，有一些对减轻某种针对妇女的精神暴力形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
	(a)	对一夫多妻制的做法进行的限制，从今以后一夫多妻制要求事先得到夫妇双方的同意；
	(b)	规定丈夫有责任对配偶表示关怀，并维护配偶的荣誉和尊严;
	(c)	宣布丈夫单方面决定的非法离婚为无效;
	(d)	必须根据妻子对家庭财产的贡献来建立此种财产，并从而保护女方在财产方面的参与权利。
	结论
	自1995年举行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来，阿尔及利亚所做的承诺执行状况的阶段性结论，可以认为是积极的，这是由于妇女在好几个领域取得了突破。
	采取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政策，其基础是相互协商和对话，这就实现了一些战略性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令人满意程度，共同导致有迫切的必要来保持此种发展速度，这是参与提高妇女地位的各种伙伴之间协同努力的成果。
	然而，巩固这些成就将取决于发动并完成其它若干有利于妇女的行动。
	这特别是指:更好地处理单身母亲的问题、家庭内的暴力、遗弃老幼的问题以及虐待儿童问题。
	如同建立可靠的数据库一样，建立资料网的措施也属于应当立即进行的行动之一，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联合国机构的援助。
	最后，发展社会联系也引起政府和促进更好保护和提高妇女地位行动参与者的共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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